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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证券违法案件中违反账户实名制行

为加强自律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场参与主体： 

近年来在中国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、市场操纵、非法

经营证券业务等重大违法案件中，不法分子通常通过借用他

人账户来掩盖自身违法行为，规避监管，逃避制裁。同时，

一些投资者守法合规意识淡薄，将自己的账户出借给他人使

用，为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。这些行为都违反了证券账户

实名制管理规定，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，大大增加了案

件查处的难度。 

为进一步加强账户管理，根据《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

法》、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》

的有关规定，现对证券违法案件中违反账户实名制管理的相

关当事人，除采取注销账户、限制使用等措施外，将同时采

取一定时期内限制新开账户、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等处罚措

施。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证监会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中借用他人证

券账户和出借本人证券账户的主体（以下统称涉案主体），

本公司将采取为期 6 个月的限制新开证券账户措施，具体起

止时间以本公司自律管理措施通知书为准。 

限制新开户措施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，涉案主体申请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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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证券账户的，须至证券公司临柜办理。证券公司应严格审

核，审慎开户。 

二、本公司将把上述涉案主体列为实名制重点关注对

象，对其一码通账户下所有证券子账户（含限制新开户措施

实施前已开立的存量账户以及限制新开户措施期满后新开

的证券账户）进行重点关注，重点关注期为 24 个月（自采

取自律管理措施之日起算）。在重点关注期内，本公司将要

求证券公司对实名制重点关注对象名下证券账户使用情况

进行重点核查，相关核查结果将与沪深证券交易所、相关稽

查执法部门共享。 

三、在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，本公司将通过开户

代理机构管理系统向各证券公司下发自律管理措施通知书

（见附件），明确相关涉案主体信息以及相应处罚措施的起

止日期。 

相关自律管理措施的申辩程序参照本公司自律管理规

则，申辩期间不停止自律管理措施执行。 

四、各证券公司应及时通过开户代理机构管理系统查

看、下载自律管理措施通知书，并按照本公司要求做好以下

事项： 

（一）违规账户的委托交易证券公司应在收到文件之日

起 3 个工作日内联系涉案主体，送达自律管理措施通知书并

告知将对其采取的相关自律管理措施（包括账户注销、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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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、限制新开户及列为实名制重点关注对象等），并保存

相关记录。 

（二）违规账户的委托交易证券公司应对涉案主体的违

规账户采取注销措施，由于账户内仍有证券或在途业务等原

因无法注销的，应采取限制买入措施，待清空证券、了结在

途业务后立即注销账户。 

（三）各证券公司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在规定期限内对

违规主体采取限制新开户和限制非现场开户的措施。 

（四）各证券公司应对委托交易在其公司的实名制重点

关注对象名下证券子账户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核查，对账户的

资金来源、资金变动、账户实际控制人和操作人、与其他账

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、证券交易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控，

保存核查记录。对发现存在违反账户实名制管理规定的，应

按照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采取限制账户使用、注销账户等处

置措施；对发现违规线索的，应立即通过开户代理机构管理

系统向本公司报告。 

五、本公司将对证券公司履行本通知情况进行现场检

查。对于违反本通知第四条规定的证券公司，本公司将视情

节对其采取口头或书面警示、约见谈话、通报批评、公开谴

责、暂停或终止开户代理资格等自律管理措施。 

六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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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自律管理通知书（样张）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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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关于对 XXX 等实施限制新开户自律管理

措施的决定 

 

〔2018〕X 号 

当事人： 

XXX，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XXXXXXXXX 

XXX，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 XXXXXXXXXX 

……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18〕X 号，当事人

存在出借/借用账户从事内幕交易/市场操纵/非法经营证券业

务等违法行为。当事人出借/借用账户的行为违反了《证券登

记结算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

账户管理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根据《关于对证券违法案件中

违反账户实名制行为加强自律管理的通知》规定，经本公司

自律管理委员会认定，决定对你/你们采取以下自律管理措

施： 

一、限制新开户 6 个月，且在上述限制期满后 12 个月

内如申请新开证券账户，须到证券公司临柜办理。即自 X 年

X 月 X 日至 X 年 X 月 X 日不得新开立证券账户，自 X 年 X

月 X 日至 X 年 X 月 X 日不得通过非现场方式开立证券账户。 

二、注销当事人出借/借用的违规账户，（账户名称（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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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号），账户名称（账户号）……）。因账户内仍有证券或在

途业务等原因无法注销的，限制买入，待清空证券、了结在

途业务后立即销户。 

三、自 X 年 X 月 X 日至 X 年 X 月 X 日，将对你/你们

名下所有证券账户的实名制使用情况进行重点关注。 

对于上述自律管理措施，本公司将报告中国证监会，并

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 

如对上述自律管理措施决定不服，当事人可在收到本自

律管理措施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向本公司提出申辩，

申辩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本公司重申，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活动，应严格遵守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本公司业务规则，实名开立及使用证券账户，

不得出借本人的证券账户，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

券，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年 X 月 X 日 

 


